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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4 日 

临时议程* 项目 3 (a)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2000 年妇女： 
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大会第二十 
三届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重大关切领域战略目标 
和行动的执行情况以及进一步的行动和倡议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伊丽莎
白·弗赖伊协会联合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的规定分发。 

 
 

 
 

 * E/CN.6/2011/1。 



 

2 
 

E/CN.6/2011/NGO/54  

声明 * 
  
1. 加拿大伊丽莎白·弗赖伊协会联合会的宗旨是在国内和国际上促进被定罪妇

女的人权。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犯罪率上升，但被监禁妇女人数的增速惊人，有

些国家在过去 10 年里已经翻了 1 番。绝大多数女囚犯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特

别是遭受虐待的成年人和/或儿童。她们大多是穷人；其中许多人在入狱之前就

已经无家可归。她们大多面临着心理健康和/或药物滥用问题。 

2.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女囚犯获得教育、培训和充分就业及体

面工作的权利继续遭到系统性地侵犯。结果，被定罪妇女陷入了一个贫穷无助

的恶性循环怪圈，出狱之后再次犯罪的风险往往会更大。 

3. 国际上，大多数妇女之所以走上犯罪，是因为此前无法解决这些或那些基

本人权问题。监狱人口的一个特征是，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的妇女人数比例很

高。大多数妇女入狱的原因是直接或间接由贫穷导致的轻罪，特别是与财产或

毒品有关的非暴力罪行。会员国未能履行其提供适足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

的义务，进一步加剧了妇女犯下与贫穷有关的罪行的可能性。 

4. 此外，大多数女囚犯都有需要抚养的子女，在入狱之前是家庭的主要收入

来源。会员国未能保障妇女的权利也是对其子女权利的侵犯，这使贫穷持续存

在，并使女囚犯的子女在今后生活中犯罪的风险大大增加。 

5.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近年来女囚犯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有所恶化。监狱

当局也依赖囚犯的劳动。因此，更多的女囚犯被要求从事低贱的劳改工作和一

些工业劳动，而不是参加教育或培训。与男性囚犯相比，妇女对监狱劳动几乎

没有选择余地，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向女囚犯提供教育和培训对减少累犯率

和改善妇女及其子女的释放后总体预后可以发挥必要作用。 

6. 与女囚犯的教育和培训相关的方案通常有 4 类： 

 监狱当局提供的犯罪相关方案。 

 监狱当局提供的其他教育方案。 

 监狱当局提供的与监狱劳动相关的最低限度职业培训。 

 非监狱机构提供的教育及培训机会。 

 

 

__________________ 
* 未经正式编辑而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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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相关方案 

7. 不能将监狱当局为女囚犯提供的（所谓的）强制性改造方案与教育或培训

相混淆。它们与《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0/20 号决

议对教育的定义并不相符。 

8. 这些方案在监狱的高墙之外几乎毫无价值。它们一般是针对男性囚犯设计

的，很少有例外。它们针对的是男性囚犯的犯因性特征，与女囚犯的犯因性特

征差异很大。因此，这些方案在减少女囚犯累犯这一既定目标方面的价值微不

足道。此外，它们不能为女囚犯提供通过获得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而改善其克

服贫穷的能力所需的教育或培训。此外，由于完成这些方案需要假释，妇女享

受这些方案的机会不如男子导致妇女的获释延迟，从而增加了其家庭和子女的

困难。 

监狱提供的其他教育方案 

9. 不断有女囚犯举报称，监狱当局提供的方案（比如识数/识字和技艺/手

艺）的质量令人无法接受。提供给妇女的选择余地有限，而且大多数在规定了

男女定型角色。监狱当局越来越不愿意让外面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非政府组

织）进入监狱提供教育服务的事实加剧了教学水平低下的状况。 

与监狱劳动相关的培训 

10. 向女囚犯提供的行业选择一般都有陈规定型的性别角色（即食物准备、清

洁工作、纺织业和洗衣房工作）。即使所学到的技能拥有市场，这种偏见也使

得被定罪妇女只能从事低报酬、低技能的工作。所提供的基于行业的培训与被

认为能够改善妇女在获释后获得全职、体面工作的机会的成果几乎没有关系。

同样，妇女们一再举报称，培训质量极差，所谓的工艺导师更多的是起到监

工，而不是教员的作用。很少有妇女有机会完成获得认可的培训方案，这是因

为这些方案各部分的提供太过零碎，也因为妇女在转狱时无法继续培训方案。 

外部教育与培训 

11. 很少有妇女获许参加全职学习。与从事其他监狱工作的妇女相比，这些妇

女因此也受到了经济上的惩罚，因为她们失去了工资（虽然很少）。（在昆士

兰，如果从事监狱行业工作，妇女可挣取比全职学员多 4 倍以上的收入，而加

拿大狱中妇女的情况一般并非如此）。此外，妇女通常必须自付学费。在加拿

大，妇女使用计算机的机会有限，无法上网，因此受教育机会就更少。即使已

经获准开始学习一门课程，妇女也很容易受到随意撤消这类特权的影响。澳大

利亚当前将监狱劳教所作为唯一的低安全保障监禁模式的趋势和加拿大最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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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女监狱的缺乏，意味着妇女在拥有较高安全保障的监狱，而不是社区接

受教育。 

12. 总之，向女囚犯提供的有限教育及培训远远不够。妇女很少获得鼓励积极

参加各种教育活动，且监狱当局始终未能尽可能促进和支助教育活动。弱势群

体妇女（尤其是土著妇女、其他来自少数种族群体的妇女、有精神和智力障碍

的妇女以及青年妇女）在受教育机会方面特别容易受到歧视。此外，大多数女

囚犯（短期和还押囚犯）一般没有资格获得外部教育，而且她们很少有资格参

加监狱提供的方案。 

13. 最后，妇女获得经社区认可的教育及培训的机会有限，从而减少了她们在

获释后获得充分就业和体面工作的机会。为女囚犯提供的教育及培训必须包

括：发展性教育（比如中等、高等和职业教育）、优质正规在职培训机会、业

余发展性课程和自主学习。女监狱应当提供学习友好型环境，辅以监狱当局应

的积极态度和随时可以使用图书馆及其他学习设施。 

14. 改善妇女获得教育、培训和充分就业及体面工作的机会（不管在监狱内还

是监狱外）对遏止当前妇女犯罪的盛行以及由此产生的多代威胁可以发挥至关

重要的作用。我们在解决妇女人权问题方面是否成功，应当以我们解决最弱势

群体（包括妇女囚犯）的权力问题的能力来衡量。 

 


